
日本外務省依據《情報公開法》，於2002年公開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

時雙方會談的有關檔案，其中包括9月25至28日周恩來總理與田中角榮首相

的四次政府首腦會談記錄、9月26至27日姬鵬飛外長和大平正芳外相的三次

會談記錄，以及以「竹入筆記」而聞名於史的7月27至29日周恩來與日本公明

黨委員長竹入義勝的三次會談記錄。這些檔案的解密和公開為我們研究五十

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過程以及中日關係史，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如果說中日首腦的會談主要是關於雙邊關係的宏觀問題和邦交正常化的

原則方針，那麼中日外長的會談則主要是把兩國首腦會談確定下來的原則方

針，用雙方都能接受的語言文字形式表述出來、記入《中日聯合聲明》（日方稱

《日中共同聲明》）。由於中日雙方對於邦交正常化的實現路徑存在思路和模式

的不同，以及對於關鍵詞彙的理解差異，雙方在三次外長會談中展開了可以

說相當激烈的交鋒，毛澤東稱之為「吵架」。最終雙方各自採取靈活態度，達

成了兩國認同的《中日聯合聲明》文本。

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

四十五周年，中日關係在穩定發展的同時，也存在着各種各樣的、一時難以妥 

善解決的結構性矛盾問題。如何維護中日關係的大局，如何妥善和理智地處

理、至少是有效地控制中日之間眾所周知的矛盾問題，使之不至於頻頻激化摩

擦乃至於干擾和衝擊中日關係的大局，是中日兩國都不得不認真思考的議題。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回顧五十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艱難歷程，就當

時雙方反覆協商、甚至激烈爭論的一些主要問題，做進一步的說明、解讀，

反思其中的利弊得失，也許可以為我們處理當前中日關係的結構性問題，提

供歷史性、學術性的思想資源。

中日邦交正常化：政治解決
與法律解決的博弈

二十一世紀評論
中日建交五十年：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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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治解決」與「法律解決」的博弈

中日邦交正常化是涉及到兩個國家之間關係的建立或恢復的雙邊問題，

但由於中日關係的任何發展變化都不可避免地帶來超越雙邊框架的國際影響， 

因此也是影響亞太地區走勢和國際格局演變的重大地緣戰略問題，雙方進行邦

交正常化的談判也就不能不涉及到與政治外交和國際法相關的各種議題。

中日兩國在關於邦交正常化的談判中，所涉及到的國際法問題主要有兩

個：一是1952年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的《中日和約》（下稱「日台和約」，日方

稱「日華和約」）問題，二是1951年簽訂的《舊金山和約》問題。兩者雖然是截

然不同的文件，但作為二十世紀50年代產生並對當時以及後來的國際局勢和

中日關係具有重大影響的文件，彼此之間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特別是兩

者都涉及到台灣問題。其中「日台和約」由於規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與

台灣的「外交」關係，並同時斷絕了日本與中國的官方關係，由此成為中日邦

交正常化首當其衝的重大障礙。中日兩國要實現邦交正常化，就必須在雙邊

談判過程中對這一問題以及與之關聯的戰爭狀態結束、戰爭遺留問題等做出

妥善的處理。因此，如何處理「日台和約」成為中日雙方必須首先解決的一個

難題。

中方為解決這一問題提出的方案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則」（下稱

「復交三原則」）的基礎上，同時充分考慮日方的困難，採取雙方都同意的方式

加以解決。l971年6月，竹入率日本在野黨之一的公明黨代表團訪華，與中日

友好協會副會長王國權進行會談。由於雙方在日本軍國主義是否已經復活的

問題上產生了原則性分歧，經過長達十天的會談後也未能達成共識，會談因

此陷入僵局。正當竹入準備放棄與中方發表聯合聲明的設想，打點行裝、率

團回國之時，卻突然接到中方通知：周恩來將於6月28日接見代表團並與之

進行會談。會談開始後，周恩來首先強調「中日雙方在所有問題上達成一致是

不可能的」，然後將公明黨有關中日關係的政策方針歸納為五項主張，同意在

這些主張的基礎上發表中國政府和公明黨的聯合聲明。後來這五項主張壓縮

成為「復交三原則」，作為中方提出的有關中日復交談判的先決條件：一、中華 

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和約」是非法的，必須廢除。如果日本政府接受

上述主張，並採取實際步驟，中日兩國就可以結束戰爭狀態，恢復邦交，締

結和平條約1。

把這三條原則作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原則和必要先決條件，說明中

方在處理對外關係時，放在第一位序來考慮的核心問題，就是自始至終堅持

「一個中國」基本立場，有利於國家的統一和台灣問題的解決。這是一種從政

治外交出發、在戰略的高度上考慮和處理國際問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

而雙方都同意的方式，實際上就是要求日方像中方那樣避免糾纏於繁瑣的法

律文書，以最高決策層的政治決斷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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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中方在二十世紀50年代中期也曾試圖以法律的形式實現中日建

交、全面解決中日關係問題，因此批評《舊金山和約》、「日台和約」是「非法

的、無效的，應予以廢除」，要求在廢除「日台和約」的前提下，締結中日之間

結束戰爭狀態的和平條約，作為全面「法律解決」的必要形式。但在美蘇 

冷戰、兩極爭霸，以及美日安保體制的國際格局下，中國外交的積極努力未

能取得預期的成效，說明中方致力發展對外關係、走上國際舞台時遇到了由

《舊金山和約》等戰後國際法奠定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制約，促使中方不得

不尋找突破既有國際法體系限制的「法律解決」以外的政治外交方式2。隨着

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中美之間超越既有國際法文件的制約，於1972年2月

28日發表《中美聯合公報》，創造性地達成以「上海公報」為代表的「政治解決」

方式3，不僅開創了國際關係史的新模式，也為中國領導人同樣用「政治解

決」方式來處理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提供了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成功經驗。

而戰後在既有國際法體系內充分享受到發展紅利的日本政府，更多地基

於認同和繼承「日台和約」之有效性、合法性的出發點，試圖在法律的框架內

解決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1972年6月，三木武夫、田中角榮與大平正芳在競

選日本執政黨自由民主黨（自民黨）總裁時結成攻守同盟，達成了「三派協

定」。三木曾要求在協定中寫入「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和平條約為目標進

行談判」的內容，但遭到外務省的強烈反對，認為這有違佐藤榮作政府（1964-

1972）一再主張的「中日和平條約」談判以及兩國之間的戰後處理問題已經由

「日台和約」完成的見解；外務省擔心「失去對中國的交涉牌」。7月7日，田中

當選自民黨總裁、出任首相之後即組閣任命大平為外相，並向大平表示自己

不贊成締結一項宣布「日台和約」無效的「中日和平條約」，大平對此完全同

意。大平很清楚中方認為「日台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談

判必須處理結束戰爭狀態和戰爭賠償問題；但日本的立場是，中日之間的結

束戰爭狀態和賠償要求問題已經由「日台和約」處理完畢。儘管中日兩國的主

張截然對立，但日方決不能放棄「日台和約」之有效性、合法性的「法律解決」

立場；然而可以考慮通過「政治解決」方式，摸索雙方能夠各自解讀的政治表

述，達成共同聲明之類的外交文件4。這種「法律解決」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

的構想，實際上是日方自民黨、公明黨、社會黨等朝野政黨與政府的共識，

無論是田中、大平等政治家，還是外務省的官僚都持同樣觀點。

當時日本外務省就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課題組建了專門的研究小組，由國

際法局局長高島益郎、條約課課長栗山尚一、中國課課長橋本恕等人組成，

對有關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各個問題進行了詳細研究。其研究結論是：中日邦

交正常化必須兼顧「日台和約」，因為該和約已經宣告中日之間的戰爭狀態結

束，由於其附屬議定書還有台灣方面放棄賠償請求的條款，所以戰爭賠償問

題也已解決5。

總之，日本政府關於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處理思路，就是決心用「法律

解決」而非「政治解決」的方式處理各種外交難題，即堅持「日台和約」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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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對於全中國的有效性、合法性，以含混的外交辭令在實際上拒絕中國關

於明確結束戰爭狀態、承認戰爭責任、承擔賠償義務、廢除「日台和約」、締

結中日和平條約的要求，由此否認中國政府的戰爭受害索賠權，使日方得以

避免作為侵略戰爭的加害者，在法律和道義上都處於需要道歉、反省和賠償

的被動位置；既可以掌握談判主動權，又可以擺脫戰爭賠償責任，確保自身

經濟利益6。

日方採取的外交策略是，通過僅在形式上滿足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代表

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主權尊嚴要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於全中

國的主權，從而開始中日關係的新篇章。但日方在事實上繼承「日台和約」關

於結束戰爭狀態和放棄賠償要求的實質內容以維護日本的利益，雖與台灣當

局「終止外交關係」，但不放棄既存的經濟、文化、人員等各方面的聯繫。這

使中日兩國之間處理戰後問題時雖然具備法律形式和政治意義，但缺失了明

確戰爭責任和賠償義務的具體內容。

在關於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談判過程中，中方要求日方首先在國際法的意

義上明確日本發動和進行侵華戰爭的責任。日方表示對於過去通過戰爭給中

國人民帶來的重大損害進行深刻的反省。對此，大平在第一次外長會談中解

釋說：這裏的「責任」一詞並不包含具體的、特別的意味，而是應該理解為對

於伴隨加害事實的責任進行充分反省的意思7。姬鵬飛對大平的解釋表示同

意。雙方經過協商所達成的彼此認同的《中日聯合聲明》如此表述：「日本方面

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

省。」8這裏雖然沒有明確的「侵略」字樣，也沒有提到賠償的責任或義務，但

畢竟是戰後以來日本政府在與各國發表、簽署的共同聲明或官方協定等國際

法文件中，第一次明確承認日本的戰爭責任，並表示要進行深刻的反省。遺

憾的是，日本政府並沒有把在《中日聯合聲明》中的書面承諾轉化為切實履行

這一責任的政策措施，以及如何在社會上、思想上進行深刻反省的制度性規

定，以至於多年後，當日本國內否認和美化侵略戰爭的思潮再度泛濫時，日

本政府也沒有基於遵守承諾的責任而採取有效的措施予以解決，致使日本右

翼不斷衝擊中日關係的大局和底線。

日本政府在第一次外長會談提出的「日方聯合聲明草案」中，竭力強調兩

國政府發表的這一外交文件只是關於國交正常化的共同聲明，而不是進行 

戰後處理、結束戰爭狀態的和平條約。其言下之意就是堅持「日台和約」在法

律上的合法性、有效性，堅持認為戰後處理、結束戰爭狀態等國際法上的 

問題已經由「日台和約」解決。對此，中方當然予以堅決反對。周恩來在兩國

首腦會議中指出：「如果承認『日台和約』與《舊金山和約》，中日邦交正常化 

問題就無法解決。因為承認這兩個條約，就是承認蔣介石是正統，而我們是

非法的。」9

日本政府的意圖在於，把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納入「法律解決」的範疇，

在承認既有相關國際法文件的基礎上，使中日邦交正常化作為戰後日本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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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邏輯延伸和對外關係的組成部分，降低和淡化中日邦交正常化後日方需承

擔的歷史責任，輕視中日關係進入新階段的意義。而中方則盡量從國家安全

和國際政治的大環境考慮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為此設定了多重政治外交目

標：開闢中日關係的新階段；向國際社會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代表中國

的合法地位；打破國際孤立、開創外交局面；推動國際格局變化，改善環境

安全等；力圖推動中日最高領導層作出政治判斷，達成「政治解決」，高屋建

瓴、順勢而為，排除不利因素的干擾，盡快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如周恩

來所指出的那樣：中日「邦交如能恢復，一切就成為過去。這是從政治的角度

說的，法律就不適用。恢復中日邦交，和人民的政治願望有密切關係」bk。毋

庸諱言，在與上述兩個條約相關的國際法問題上，中方的「政治解決」與日方

的「法律解決」立場尖銳對立，有相當大的差距。

二　第一次中日外長會談：博弈與攻防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會談包括兩大組成部分：政府首腦會談和外長會談。

與1972年9月25至28日兩國首腦會談幾乎同時，中日外長姬鵬飛和大平於 

9月26至27日舉行了會談（三次正式會談、一次非正式會談）。這幾次會談的

議程和目的，主要是根據兩國政府首腦達成的原則性意見和政治決斷，商討

兩國政府聯合聲明的文句措辭、表述方式。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涉及的諸多問

題中，中方關注如何應對蘇聯威脅，日方關注如何維繫日美同盟，雙方的關

注點並不一致，但對於蘇、美的看法只是存在分歧，並未展開爭論；在中日

之間反覆討論、甚至激烈爭論的主要是「日台和約」的法律效力與何時結束戰

爭狀態的問題。由於這兩個問題都與台灣問題密切相關，從不同的側面涉及

到「一個中國」的問題，實際上也是中國政府在處理對外關係時最為關心的原

則問題。

（一）關於結束戰爭狀態問題的分歧

在1972年7月29日舉行的第三次周恩來與竹入會談中，周恩來開宗明義

就中日間結束戰爭狀態的問題提出了中方的方案。他說中方想這樣表述：「中

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國之間的戰爭狀態自本聲明〔《中日聯合聲明》〕發表之日

起結束。」bl按照中方的這一提法，由於中日之間沒有正式簽署和平條約， 

兩國間的戰爭狀態在法律層面上一直是存續的，直到兩國發表聯合聲明的那

一天，才正式結束法律意義上的中日戰爭狀態。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

承認台灣當局有「代表中國」的合法地位和權利，因此也不承認1952年「日台

和約」結束了中日戰爭狀態，堅持認為「日台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予

以廢除。中方提案清楚地表明雙方應嚴格遵循「復交三原則」，不承認台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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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代表中國」的「正統地位」，因而也不承認台灣當局自認為「代表中國」與他

國簽署的一切外交文件的合法性、有效性。中國政府一直認為，台灣當局自

1949年起就偏安一隅，所管轄地區不過是幾個島嶼，早已不是代表全體中國

人民的合法政權，因此台灣當局與任何國家簽署的任何條約或其他國際協

定，都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加以廢棄。這一立場是中國政府自1949年以

後在所有外交場合、在處理任何國際關係時，都一直堅定不移、毫不動搖的

基本原則。

對於中方關於結束中日戰爭狀態的表述，竹入並未提出任何反對意見，

也沒有提出任何日方提案，只是說：「這樣的表述是要載入共同聲明的吧。」

周恩來回答：「是的。因為如果以這樣的表述來結束戰爭的話，大家都會感到

安心。」bm顯然，在有關中日之間結束戰爭狀態的語言表述和時間等問題上，

自稱代表日本政府的竹入本人並無提出不同看法，只是將中方關於這一問題

的基本立場和提案記錄下來，原封不動地帶回日本，並轉達給田中和大平（此

即「竹入筆記」）bn。這可能是因為，竹入雖受日本政府委託前往中國交涉中日

邦交正常化，但沒有得到日本首相或外相的正式授權，無法代表日方提出對

於中方提案的對案，他本人對於有關中日之間結束戰爭狀態所涉及到的法律

問題也不甚了了或根本沒有作過深入思考。

但中方提案一旦轉達給日本政府，中方認為理所當然、竹入卻不以為然

的問題就成了一個日方非要辯論不可的重大法律難題，因為在日本政府的外

務省、法務省等官廳，聚集着為數眾多的東京大學法學部出身的職業官僚，

以他們法學或政治學專業的知識結構、學術素養和外交經驗，不會不首先從

法律的角度考慮中日之間結束戰爭狀態的問題。

果然，一個多月後，日本自民黨國會議員古井喜實等人訪華，於9月9日

與周恩來會談。古井作為日本執政黨的代表，就中日間結束戰爭狀態這一問

題帶來了日本政府的方案，即要求在聯合聲明中首先列明由「兩國政府確認戰

爭狀態結束的事實」bo。也就是說，日方要求中方首先確認「日台和約」裏中日

之間的戰爭狀態已經在法律上結束的事實，實際上就是要求中方承認「日台和

約」的合法性、有效性；這等於在政治上、法律上間接承認台灣當局「代表中

國」的正統性、合法性，中方對此當然表示堅決反對。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外交談判進程中引發的、關於中日間結束戰爭狀態的

問題，由於涉及到「日台和約」是否合法、有效的法律問題，以及到底誰是真

正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國際政治行為主體，因而成為中日外長談

判期間雙方最大的分歧點之一，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9月25日，周恩來在與田中舉行第一次兩國首腦會談時即明確指出：不能

完全同意在聯合聲明中首先表示「兩國政府確認戰爭狀態結束的事實」的日方

提案。因為如果自《舊金山和約》以後中日之間不存在戰爭狀態的話，中國作

為當事者就被排除在外了，所以中方堅決反對日方提出的「日台和約」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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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法、有效的觀點。但為了避免會談一開始雙方就各執己見、爭執不下，

導致談判無法順利進行甚至破裂，周恩來提議：把這一問題委託給雙方的外

長，研究一個中日雙方都同意和認可的表述方式以後，再發表共同聲明；日

方對此並無異議bp。於是，中日雙方在外長會談上就有關中日戰爭狀態結束

的問題，反覆進行了多次艱難的協商。

（二）關於結束戰爭狀態的時間和表述

9月26日上午，姬鵬飛和大平舉行第一次中日外長正式會談。會談甫一開

始，大平向姬鵬飛遞交日方的聯合聲明草案後，高島首先發言，對日方草案

逐項進行說明，就承認「一個中國」、台灣地位、「日台和約」處理、戰爭狀態

結束、戰爭賠償請求權等問題，進行了約一個小時的觀點闡述。主要內容有

以下四點bq：

第一，日本政府對「復交三原則」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

合法政府」沒有任何異議，理解和尊重中國關於「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的主張，但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第二，中方的「復交三原則」要求廢除

「日台和約」，但該約並非孤立存在，而是與《舊金山和約》密切相關，廢除它

就等於否定其過去的存在，容易導致自我否定戰後的體制。所以「日台和約」

可以自然消失，而不應廢除。第三，日方認為「日台和約」第一條中已宣告戰

爭狀態結束，該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不能與中國再次作出同樣宣告。 

第四，日方認為「日台和約」附屬議定書已解決戰爭賠償請求權問題，所以沒

有必要再次寫入聯合聲明。高島最後強調，日方希望維持聯合聲明與「日台和

約」之間在法律上的完整統一性。

日方草案一共八項。第一項關於兩國結束戰爭狀態問題。日方認為，雙

方都把結束戰爭狀態問題作為共同聲明的第一項，但在兩國政府確認結束戰

爭狀態的時間和形式這兩點上，日方與中方有不同的看法。由於這兩點被日

方視為極其重要，因此希望藉此機會說明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場，並求得中方

理解。日方承認：關於結束戰爭狀態的意見分歧，是由於中日雙方對於「日台

和約」立場的不一致。中方的一貫立場是，不受日台之間所訂立任何條約的約

束，日方對此非常理解，不想要求中國政府改變這一立場。但如果日本政府

採取基於自主意志締結的條約無效的立場，就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也不

可能得到國民的支持。因此，如果中方以「日台和約」一開始就是非法、無效

的說法作為前提，認為至今為止中日之間仍存在法律上的戰爭狀態，只是從

這次發表的聯合聲明才開始結束戰爭狀態，日方不能同意這種沒有緩和餘地

的表述。日方認為，沒有可能、而且也沒有必要拘泥於至今為止雙方對於中

日關係之法律認識的不同看法，但為了照顧雙方立場，在今後兩國間存在全

面和平關係的意義上，聯合聲明不必明確結束戰爭狀態的時間，只須「確認終

結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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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關於日本對中國的承認，日本政府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 

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沒有任何異議，不必在聯合聲明文本裏重複「復交 

三原則」。

第四項關於「台灣問題」，日方根據《舊金山和約》已放棄了對台灣地區的

一切權利，因此沒有資格認定現在台灣地區的法律地位。

第七項關於賠償問題，日方對中方放棄對日索賠給予坦率評價，但如果

意味着「日台和約」無效，則日方不能同意，可用非法律的語言表述br。

第八項關於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後締結的和平友好條約，應具有在法律上

規定未來中日關係的性質。此次談判應以聯合聲明處理包括戰爭在內的過去

中日之間的不正常關係。最後，中日邦交正常化達成之時，日方將正式宣布

結束「日台和約」。

針對日方上述意見，姬鵬飛當即嚴正指出：「關於兩國之間戰爭狀態結束

的問題，像日方那樣的文字表述恐怕還是有問題的。中國人民不能接受，中

國政府也不能同意，因為不符合歷史事實。雙方有必要開動腦筋，進行充分

的對話，商量一個更為穩妥的措辭。中方準備的聯合聲明草案關於戰爭狀態

結束的第一項，按照中方原來的寫法，已經考慮到照顧到日方的想法。日方

的困難是關於『日台和約』的處理能否使國會接受。但日方方案中國人民也不

能接受，因為必須讓中國人民清楚地了解戰爭狀態是甚麼時候結束的；請日

方仔細研究中方方案。」姬鵬飛並未當場逐條反駁日方觀點，也沒有詳細闡述

中方立場，只是請日方再認真研究中方提出的方案，表明了中方在結束戰爭

狀態問題上，堅持既定立場和文字表述的態度。

但日方仍然堅持其關於中日間結束戰爭狀態問題的基本立場和文字表

述，堅持認為「日台和約」已經在法律意義上結束了兩國之間的戰爭狀態，堅

持「日台和約」的合法性、有效性，聯合聲明只要確認兩國之間戰爭狀態已經

結束的事實即可。

從上述日方記錄的會談情況看，雙方在第一次外長正式會談中首先各自

闡明一貫立場，對關於中日之間結束戰爭狀態的時間和表述等實質性問題尚

未深入討論，只是把各自的草案轉交對方進一步研究。但雙方都明確表示不

能接受對方的方案，彼此立場涇渭分明。

日方雖然在談判一開始，就對中日之間結束戰爭狀態的時間和表述等問

題表現出強硬的立場，但並非不準備作出任何讓步。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

外務省公開的有關中日邦交正常化雙邊會談的文件裏，有三份關於《中日聯合

聲明》文本的附件，即第10部之第2號的「別紙1的別添1、2」和「別紙2」。其

中被命名為「別紙2」的文件上註明是從中文翻譯的，應該是中方提交給日方的

聯合聲明草案。而「別紙1的別添1、2」沒有同樣的註明，應該是日方為與中

方談判並發表聯合聲明而準備的兩份草案，其中關於中日兩國之間結束戰爭

狀態問題的表述並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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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紙1的別添1」題為〈關於日本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國交正常化的

日本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共同聲明案〉，文字表述為「日本國政府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確認日本國與中國之間的戰爭狀態的結束」，即日方堅

持的僅「確認戰爭狀態結束的事實」；而「別紙1的別添2」題為〈日中共同聲明

文案大綱〉，文字表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國之間的戰爭狀態自本聲明

公布之日起結束」，明確了結束戰爭狀態的開始時間；這一表述與中方草案基

本一致bs。如果「別紙1的別添1、2」確為日本政府為《中日聯合聲明》而準備

的草案，似可說明日方在與中方進行談判之前做了兩手準備，既有以日方表

述為基礎盡可能達成的A案，也有準備接受中方方案最低限度達成的B案。

但與中方會談時，日方先發制人地提出A案，竭力堅持既定立場，爭取

對己方最有利的結果。高島代表外務省提出的所謂「日台和約合法有效論」是

日方「法律解決」構想的核心，其要害在於：單方面強調日本國會審議通過並

生效的國際條約的合法性、有效性，要求中方認可和接受「日台和約」對中日

之間戰後問題的處理結果，即用國際法的一般適用性來解決因歷史原因造成

的戰後中日未能及時處理結束戰爭狀態問題的特殊性，以日本國內政治體制

的程序規定和國會立法的權威性為藉口，要求中方給予照顧。從田中首相的

「添了麻煩」（田中於1972年7月25日在歡迎晚宴上致辭，就侵略戰爭道歉，

表示給中國人民「添了麻煩」bt）到高島局長的「日台和約合法有效論」，均表明

日方採用一種「談判邊緣政策」（借用「戰爭邊緣政策」[Brinkmanship]一詞）的

策略手法。儘管準備了盡可能達成的A案和最低限度達成的B案，但卻先提出

以日方表述為基礎的A案，並擺出一副如果中方不能接受就不惜談判破裂、

中日邦交正常化就無法實現的姿態，企圖施加壓力迫使中方作出讓步。

（三）戰爭責任與賠償問題

上述日方對戰爭責任輕描淡寫的道歉，堅持用「法律解決」方式，不顧中

方國際法主體權利、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做法，給當時參加談判的中國外長

姬鵬飛、外交部顧問張香山、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陸維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三人的回憶錄都提到，高島在發言中肆無忌憚地說：日方不能同意自聯

合聲明公布之日起「戰爭狀態宣告結束」的說法，因為這就意味着「日台和約」

從一開始就無效；「復交三原則」應分別處理，其中「日台和約」非法和無效、

必須廢除的內容不能寫入聯合聲明；根據《舊金山和約》，日本已經放棄對台

灣地區的一切權利，因此沒有必要再對「台灣問題」作法律上的認定；蔣介石

在「日台和約」中已經放棄對日索賠，中方無權再次提出索賠。高島的言論被

中方認為「拘泥於法律條文」、「摳字眼」、「摳條文」ck，但只是技術層面的批

評，並未基於反和平、反人道的法理高度以及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後確立的國

際法原則或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給予有力的批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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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戰爭賠償問題，戰後日本政府一直圖謀利用中國尚未統一的狀態，

對大陸和台灣採取不同政策，攫取雙重利益，逃避賠償責任。對台灣，強調

台灣統治權不及大陸，而日本侵華戰爭對中國造成的損害多在大陸，因此日

本政府只能與大陸談判戰爭賠償問題，台灣無權對日提出索賠；對大陸，又

說賠償問題已由「日台和約」解決，台灣已放棄對日索賠，矢口否認中國政府

的對日索賠權。日本以兩面三刀的手法企圖逃避因發動侵略戰爭、造成受害

一方重大損害而必須履行賠償的國際法責任。對日方這種外交技倆本可據理

力爭，但中方更多地從感情、道義方面解讀和處理，認為放棄對日索賠「是表

明我們對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和誠意」，「本來不成問題的」，卻由於日方「節

外生枝」而「成了問題」，「給談判帶來了陰影」cl。

最終，「放棄戰爭賠償」記入《中日聯合聲明》正文，否決了日方「沒有必

要再次寫進聯合聲明」的預案。田中對此表示：「中國把怨恨置之度外，從大

處着眼，本着互讓的精神處理問題，日本應坦率地評價中國的立場，並在此

表示深切的謝意。」cm大平在記者招待會上說：「關於在（聲明）第五條中表明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賠償問題，如果想到過去日中之間不幸的戰爭的結

果，中國人民所受損失之巨大，我們認為對此應予坦率而正當的評價。」cn

如前所述，中國政府當然絕不承認「日台和約」的合法性，而認為它是非

法和無效的，應予廢除。但「日台和約」畢竟是日本政府的外交行為，很難讓

其主動加以否定。周恩來在中日政府首腦第一次正式會談中提出「希望田中首

相直截了當地談談日方認為有困難的問題」，田中首先提及台灣問題，他說：

這個問題在自民黨內存在分歧；自民黨決議雖然不反對田中訪華和實現中日

邦交正常化，但強調一定要繼續維持同台灣的關係。大平接着提到接納中方

觀點的困難：「貴國認為『日台和約』是非法無效的，應予廢除，我們十分理解

貴國的這一見解，沒有理由要求貴國改變。但是從日本的立場來說，該約已

經國會批准，日本作為當事國是負有責任的，如果完全同意貴國的見解，就

等於日本政府在過去二十多年裏欺騙了國會和國民。」他懇請中方理解日方 

的難處，把雙方就此問題的歧見作為「小異」，採取一旦實現邦交正常化，「日

台和約」自然失效、日台自然斷交的方式來處理。周恩來肯定了日方提議：

「中日兩國一旦恢復外交關係，日台之間的條約自然失效，日本和台灣的外交

關係也自然中斷，這是對我們的友好態度，我們欽佩你們的果斷」；「在這個基

礎上，我們可以照顧日本政府面臨的局部困難，這是我們對你們友好態度的

回答」co。

由於此前通過政黨外交以及與多個日方訪華團的會談所了解到的，以及

中方訪日團、駐日代表所傳遞回來的信息都表明，兩國就中日邦交正常化的

「政治解決」已經基本達成共識cp，因此日方的種種出乎意料的動作，「組合

拳」突如其來，使中方大感意外、措手不及，感情上受到強烈衝擊。為了補救

因國際法、國際關係史方面知識準備不足而導致面對日方「法律解決」模式時

的被動，中方堅守既定談判方針，堅持「政治解決」模式，佔據「中日人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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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世界各國人民希望」的道義高地，回擊日方突然採取的強硬姿態，竭盡

全力排除困難，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既定目標。

三　第二次中日外長會談：關鍵問題

9月26日下午舉行的第二次中日外長會談上，大平與姬鵬飛集中討論了兩

個問題：一是「復交三原則」問題；二是中日之間結束戰爭狀態的問題cq。

（一）「復交三原則」問題

大平就聯合聲明文本的表述提出以下方案：考慮在前言中表明日本對「復

交三原則」的態度，希望寫入「中日邦交正常化不具有排他性、不針對第三國」

的內容。姬鵬飛強調：結束戰爭狀態的時間必須明確，但在其他問題上可以

考慮靈活處理，比如：把「復交三原則」寫進聯合聲明前言，但寫入正文的只

有第一、二條原則，關於「日台和約」的第三條原則（即「『日台和約』是非法

的、無效的，必須廢除」）可不寫入正文；把「日中關係不具有排他性、不針對

第三國」寫入「反霸權條款」。兩國外長主持起草的聯合聲明最後採納中方提

案，對「復交三原則」採取了分別處理的辦法，在聲明的前言中寫入：「日本方

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的『復交三原則』的立場上，謀

求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這一見解」；「復交三原則」的第一、二條原則寫入聲明

正文，第三條原則不寫入正文。在中日雙方簽署聯合聲明後，由日方發表口

頭聲明宣告「日台和約」結束。

鑒於戰後日本各屆政府均持「台灣地位未定論」（即認為日本根據1943年

《開羅宣言》[Cairo Declaration]、1945年《波茨坦公告》[Potsdam Declaration]

放棄了台灣，因此對於台灣的歸屬沒有發言權；1951年多國締結的《舊金山和

約》未涉及台灣主權的歸屬問題），且高島發言中也提到「日本根據《舊金山和

約》放棄了台灣，已無必要對此再作出法律上的認定」cr，因此，中方要求在

聯合聲明中對台灣的歸屬作出明確規定，避免再出現「台灣地位未定論」。雙

方最後決定《中日聯合聲明》的第三條（即「復交三原則」的第二條原則）寫為「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

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之後按照日方要求加上「堅持

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cs。日方提出增加這句話是為了迴避直接承認

中方所提之「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的要求。《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要求履行《開

羅宣言》，而《開羅宣言》主張，對日作戰的最終目標是歸還滿洲、台灣、澎湖

列島給中國，將日本主權限制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等地。日本政府

接受這一宣言即表明正式放棄了對台灣的領土權。為照顧日方困難，周恩來

請示毛澤東後，同意了上述表述，但要求日方在《中日聯合聲明》簽署後就台

灣問題明確闡明立場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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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中日聯合聲明》發表後，大平舉行記者招待會，就台灣歸屬問

題表示：「日本政府關於台灣問題的立場，已經在聯合聲明的第三條表明。

《開羅宣言》規定台灣歸還中國，而日本接受承繼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

其中第八條『《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有鑒於此，日本政府理所當然堅

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場」；「在聯合聲明中雖未觸及，但日本政府的見解

是，作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日台和平條約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並宣

告結束」，「作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台灣與日本之間的外交關係已不能

維持」dk。可見他就廢除「日台和約」、與台斷交、台灣屬於中國等問題，間接

而曖昧地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場，從而明確了台灣歸還中國的法律依據，「台

灣地位未定論」因而失去了法律基礎。

（二）反覆討論結束戰爭狀態問題

中日之間結束戰爭狀態的問題依舊是雙方反覆討論的焦點。大平提出由

中方單獨宣告「戰爭狀態的結束」，或雙方宣告「今後存在全面和平關係」，並

提出「作為認真考慮結果」的兩項修正案。其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此宣

布中日之間的戰爭狀態的結束」。大平對此解釋說：該方案的特點是使「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為主語。像這樣由戰勝國一方宣布結束戰爭狀態的事例，聯合

國與德國在結束戰爭狀態之際曾經採用過。如此一來，「日本國政府」不作主

語，則「宣布中日之間的戰爭狀態的結束」就成了中國政府單方面的行為。雖

然有國際先例，但言下之意日本政府還是不同意與中方共同作為主體宣布兩

國結束戰爭狀態。其二，「日本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日本與中

國之間今後將形成全面的和平關係」。大平解釋說：「第二方案沒有明確戰爭

狀態何時結束，是因為中日雙方立場不一致，所以考慮以面向將來的態度加

以處理。」其要害還是避免明確規定中日之間的戰爭狀態究竟何時結束，也即

「日台和約」是否合法和有效這一核心問題。

姬鵬飛當即針鋒相對地指出：「關於戰爭狀態結束問題，今天接到了日方

提出的兩個方案。作為中方，極為重視戰爭狀態結束的時期問題，這是無論

如何必須解決的問題。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結束戰爭狀態的時期問題是重

要的。也就是說從那時起，本聲明所談及的戰爭狀態以外的其他部分都開始

發生效力。如：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也從

那時起開始生效。因此，中方堅持要求日方必須明確戰爭狀態何時結束。中

方將繼續認真研究日方關於『戰爭狀態結束』的表述。」姬鵬飛並未明確表態是

否接受日方所提之任一方案，只是表示：關於結束戰爭狀態問題，將在日方

所提方案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研究dl。

中方代表之所以不能在談判中立刻做出決定的原因，除了在外交禮儀上

要避免當場爭執不下之外，也需要時間深入研究分析日方的提案，更主要的

原因恐怕還在於中國外交決策體制。因為按照中國外交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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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決策程序，是否接受日方提出的文件草案並寫入聯合聲明，是極其重大的

外交政策，需要毛澤東、周恩來等最高決策層作出政治決斷。因此，在中日

外長正式會談之後，姬鵬飛立即向周恩來匯報，兩人就此問題進行了長時間

的深入細緻的討論dm。

9月27日，中日雙方談判人員一同遊覽了長城。兩國外長在往返長城的途

中於車裏抓緊時間探討有關中日結束戰爭狀態問題的聯合聲明文案（此即非正

式會談），雙方意見有所接近，但仍未能就最終的文字表述達成一致意見。

如此，這個問題就只能由最高決策者來作出政治決斷了。毛澤東無疑是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最高指揮者、決策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進程受阻、

出現嚴重分歧的關鍵時刻，毛親自出馬力挽狂瀾，他於9月27日晚會見了田

中一行。田中和大平等在周恩來的帶領下來到毛住處，剛一進門，毛就說：

「怎麼樣？」「吵了架嗎？」田中、大平等人首次當面領教了毛的幽默和風趣，

更對毛在談笑之間就能把重大政治事件和棘手問題處理轉換為輕鬆話題的本

事歎為觀止。毛先是開玩笑說：「我是個大官僚主義者，見你們都見得晚了。」

然後又稱讚大平的名字好，是「天下太平」，坐在一旁的大平聽得喜上眉梢。

接着，毛話題一轉問起會談情況，並說道：「總要吵一些，天下沒有不吵的。

吵出結果來就不吵了嘛！」由於正在進行中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爭論十分激

烈，田中對談判能否最後達成協議心裏沒底，毛這句「吵出結果來就不吵了」

為他派了定心丸。因為這清楚表明中方的基本態度是：不管談判過程中有多

少爭吵、也不管爭吵有多麼激烈，只要能「吵出結果」，最終就能達成中日建

交的目標dn。

毛澤東最後拍板為中日談判最終達成協議指出了方向、開了「綠燈」、設

定了目標。同時他也沒有忽視日方對侵華戰爭如何反省和表態的問題，他問

田中：「你們那個『增添麻煩』的問題怎麼解決的？」田中回答：「我們準備按照

中國的習慣來改。」毛進一步告誡說：「只說句『添了麻煩』，年輕人也不會滿

意。在中國，這是把水濺到女孩子裙子上時說的話。」do一句看似輕鬆的俏皮

話點出了「麻煩」一語所造成的危害，即日方如不能深刻反省侵華戰爭歷史，

將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不利於未來中日關係的發展。鑒於日方準備作出

妥協——「按照中國的習慣來改」，毛成竹在胸、一錘定音：中日關係長期無

法達成協議，但可以在「幾天之內解決問題」dp。這一最高政治決斷最終宣告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談判即將走向成功。

四　第三次中日外長會談：峰迴路轉

在9月27日下午舉行的中日首腦會談中，田中談到，如果說台灣在中日

邦交正常化以後就回到與日本的戰爭狀態，對於日本首相來說很是為難。周

恩來立即表示：中方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才在這一次聯合聲明中提出了在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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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戰爭狀態上的表達方式。言下之意，這個問題既然已經基本達成一致，接

下來無非是雙方外交事務部門就有關文字表述方式進行最後的斟酌和修正，

按中方提案處理就好，首腦會談達成的原則由外長會談落實，不必再繼續糾

纏下去了dq。

（一）關於結束戰爭狀態的文字表述

毛澤東會見田中一行之後，大平、姬鵬飛連夜舉行了第三次外長會談。

第三次中日外長會談於9月27日晚10時10分開始，直到第二天凌晨0時30分

結束，連夜談判兩個多小時，其緊張程度和艱難過程可想而知，但終於取得

了重要成果。難怪日本外務省在第三次中日外長會談的外交檔案封面上標註

「是最終會談，最為重要的內容」的字樣。

雙方外長在會談中進一步就有關中日結束戰爭狀態問題的文字表述反覆

進行了細緻的推敲。中方經過慎重考慮提出了新的方案：在聯合聲明的前

言、而不是正文中寫入「戰爭狀態結束」的字樣。在前言第一自然段的「兩國人

民迄今為止存在的不自然的狀態」一句之後，把「戰爭狀態結束」、「中日國交

正常化」、「兩國人民願望的實現」等三句話以名詞的形式插入，從而形成「兩

國人民迄今為止存在的不自然的狀態、⋯⋯戰爭狀態的結束、中日國交正常

化、兩國人民願望的實現，在中日兩國關係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這樣一種表

述；而在正文裏寫入「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國與日本之間的不正常狀態結

束」。這實際上是周恩來的傑作。在雙方外長主持的聯合聲明起草小組反覆討

論也找不到合適措詞的情況下，周恩來提議用「不正常狀態」代替「戰爭狀態」

的提法dr。

姬鵬飛解釋說：採用這樣的表述方法可以不受關於戰爭狀態結束問題的

時間限制，避免雙方為何時開始、結束爭執不下，也為雙方都留有面向國內

做出各種不同解釋的空間。大平隨即問道：「這樣是否就不要中方所提之聯合

聲明方案裏的第一項了？或者是從第一項抽出來一部分內容嗎？」姬鵬飛回答

說：「不是不要第一項，只是在前言中加入作為名詞形式的『戰爭狀態結束』的

文字，在正文裏寫入『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國與日本之間的不正常狀態結

束』的字句。關於戰爭結束的時期，中日雙方都有做出不同解釋的餘地。隨着

不正常狀態結束，中日兩國之間的國交正常化開始。」ds

中方提案的新變化有兩點：一是把「戰爭狀態結束」作為名詞從正文轉入

前言，迴避了明確提出結束戰爭狀態的時間；二是在正文裏不使用「戰爭狀態

結束」的字眼，而使用「不正常狀態結束」的表述，但明確指出「本聲明公布之

日起，中國與日本之間的不正常狀態結束」的時間點。這是中方為了盡快實現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外交目標，本着顧全大局、不糾纏於概念界定和文字釋義

的宗旨，為解決日方感到為難的法律程序和批准手續上的問題，而在談判中

和聯合聲明裏做出的重大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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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雙方雖然都使用漢字，但是對於同樣語言文字的含義卻有不同理

解，日方甚至對中方最初的提案中「極不正常的狀態」的「極」這個修飾「不正

常」的程度副詞產生了新的疑問。大平問道：「極不正常的狀態結束的意思，

是不是說在極不正常的狀態結束後，仍然繼續着某種不正常的狀態呢？」姬鵬

飛立即回答說：「不是。是不正常的狀態完全沒有了的意思。」但大平還是認

為：如果按照日語的語感，「極不正常的狀態結束」的表述，意味着極不正常

的狀態結束以後，仍然持續着某種程度的不正常狀態。因此，是否把「極不正

常的狀態」改為「一切的」或「全部的」不正常狀態更好一點？姬鵬飛也從漢語

的釋義方面加以解釋說：漢語的「極」只是用於修飾「不正常」，從漢語的語感

來說，就是全部的不正常狀態結束的意思。但大平堅持認為：按照日語的語

感，無論如何仍給人以「今後還殘留着某種不正常狀態」的意味。因此，可否

把「極」改為「迄今為止的」或「一切的」、「全部的」？姬鵬飛沒有繼續解釋下去，

表示將對日方的提法進行考慮和研究dt。

（二）聯合聲明中的其他問題

中日雙方外長也協商了聯合聲明內容上的其他問題，基本達成一致共識。

首先，關於「復交三原則」，姬鵬飛提出要明確記入「復交三原則」，大平

同意只提原則而不展開，雙方商定在日方表示對侵略戰爭的深刻反省之後，

由日本表明對「復交三原則」「充分理解」。而「理解」顯然不同於「贊成」、「支

持」，日方只是持「理解」的態度，迴避了「認同」和「遵守」的義務。

其次，關於戰爭責任問題，按照大平的提議，《中日聯合聲明》定稿為：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

深刻的反省」，也迴避了對於侵華戰爭性質的明確認定和日方應該「謝罪」的 

要求。

再次，如何處理戰爭賠償問題是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焦點之一。十四

年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蒙受了巨大損失，要求日本政府賠償無

可非議。中方在《中日聯合聲明》的第五條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

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放棄對日索賠的要求，主要基於以下三點考慮：

一是不加重日本人民的負擔。周恩來在接見日方各種代表團時不止一次

地說過，戰爭賠償最終要日本人民來負擔，中國人民飽嘗過戰爭賠償的苦

頭。既然中日建交、兩國真正友好，就不能讓日本人民增加經濟負擔，遭受

中國人民曾長期吃過的苦頭。中國人民、日本人民都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

要吸取歷史教訓，在新的基礎上發展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

1972年7月27日，周恩來在會見竹入時請他向田中和大平傳話：中方不

會要求賠償，在聯合聲明中可以表明放棄賠償要求。他回顧了中日甲午戰爭

和八國聯軍侵華後中國割地賠款的沉痛歷史，強調日本侵華戰爭是少數人的

罪行，不應該讓人民來負擔。竹入聽後感動萬分地說：「我找不出甚麼語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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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致謝。」周恩來說：「我們應該為後代着想。田中先生和大平先生可以放心，

我們不會使他們感到為難。」《中日聯合聲明》發表一周後的10月6日，周恩來

會見四十多位台灣同胞、旅日旅美華僑、美籍華裔代表時，談及放棄對日索

賠問題：「賠款不能要。我們自己是吃過賠款的虧的。甲午戰爭，中國賠款兩

億兩白銀；庚子事件，中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直到抗日戰爭結束還沒有賠

完。鑒於這個教訓，毛主席說，賠款要不得，要了賠款會加重日本人民的負

擔。雖然半個世紀以來日本欺負我們，但現在平等了，我們和日本人民友好， 

才能使他們起變化。」ek

二是借鑒歷史教訓。中方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賠償為例，認為索

要戰爭賠款效果並不好。一戰結束後，戰勝國英、法、美、日、意與戰敗國

德國於1919年6月28日簽訂了《凡爾賽和約》（Treaty of Versailles），以懲罰和

削弱德國為目的，提出多項苛刻要求，包括在1921年5月1日之前，必須向

美、英、法等國支付相當於200億金馬克的賠償，還規定由戰勝國組成的索賠

委員會決定此後三十年德國應付賠款總額。德國按和約規定支付了部分賠

償，因此更痛恨索賠各國，導致復仇主義肆虐並再次挑起戰爭。中國希望與

日本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不希望因賠償問題而結怨。

三是掃除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礙，通過談判「快刀斬亂麻」一舉實現復

交。田中正是在接到周恩來關於放棄戰爭賠償的傳話、了解中方的寬大立場

之後，才下決心到訪中國的。

大平要求去掉中方草案「日本政府深刻反省過去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人民

造成的戰爭損害」一句中的「軍國主義」一詞，姬鵬飛強調日方的「反省」和「麻

煩」都過於輕描淡寫，大平只好承認「日本的確幹了壞事」，但他提出如果在聯

合聲明中表示「謝罪」，自民黨就會分裂，希望中方充分理解日方的困難el。

由於《中日聯合聲明》沒有明確中國政府所放棄的索賠是否包括中國民眾的對

日索賠，時至今日，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運動仍然持續。

毛澤東、周恩來基於長遠利益和大局觀，做出了放棄戰爭賠償要求的政

治判斷，經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通過。周恩來說：「關於放棄對日戰爭賠償問

題，這也是鑒於歷史教訓和從中日關係的大局考慮的；此事不是我個人的意

見，是毛主席和黨中央作的決定。」em

在第三次中日外長會談上，雙方雖然未能就結束戰爭狀態問題的表述達

成完全一致，但就此問題的商談已經從對於戰爭狀態及其結束時間的政治性

表述轉入對於修飾「狀態」一詞之定語的文字性斟酌，從具有政治性、原則性

的戰爭狀態何時結束的法律問題，轉入技術性的條文詞句的表述問題，說明

雙方在這一問題上的差距已經縮小到接近於達成協議的程度了。

雙方在關於語感的討論之後，商定按中方提案把「戰爭狀態的結束」和「結

束不正常狀態」分別寫入《中日聯合聲明》的前言和正文en。這樣一種分別表述

的方式讓雙方都可以面向國內就戰爭狀態及其終結時間作不同解釋，「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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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對中方是指戰爭狀態，而日方則解釋為沒有外交關係。最後，雙方商討

了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等事項並達成共識。

（三）《中日聯合聲明》的發表

會談結束後，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政府發言人二階堂進對記者介紹會談

情況時說：關於兩國之間存在的問題，雖然未必能說通過首腦和外長會談已

經達成協議，但雙方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上進行會談，且觀點正在接近一致eo。 

採取這樣一種面向媒體的公開說法，雖表明中日雙方在某些問題上確實還存

在着分歧，尚未能達成完全一致的意見，仍在艱苦談判之中；但也表明雙方

分歧並非截然相對、不可調和，兩國將繼續對話協商，通過共同努力以達成

一致意見的積極態度，昭示了會談正在走向最終成功的趨勢和前景。

最後公開發表的《中日聯合聲明》對結束戰爭狀態問題的表述分成兩個部

分。前言部分是：「兩國人民切望結束迄今存在於兩國間的不正常狀態。戰爭

狀態的結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兩國人民這種願望的實現，將揭開兩國關

係史上新的一頁。」這是原則性、前瞻性的表述。在正文部分是「（一）自本聲

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

束」。雖然使用了「不正常狀態」的表述，但明確宣布了中日兩國之間法律意義

上的關係和狀態的改變及其時間點。

由此可見，前言部分的表述基本上採用中方提法，但「結束」的是「不正常

狀態」，而「戰爭狀態的結束」等三個並列的名詞修飾「實現」作為主語，沒有

明確表述「戰爭狀態的結束」「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的時間點，相對而言淡化

了結束戰爭狀態的法律意義。在正文部分的表述沒有使用「戰爭狀態」的措

辭，使用的是「不正常狀態」的提法，並且去掉了「極」字，使用「迄今為止」的

措辭，顯然是中方對日方的照顧。但關於「不正常狀態」結束的時間則使用了

「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的措辭，則是中方所堅持的。

綜上所述，中日雙方從實現邦交正常化、推進中日關係發展的大局出發， 

經過艱苦的談判，尋找到共同利益的結合點，通過互相讓步妥協，就《中日聯

合聲明》的文本基本達成一致，實現了雙贏。

嚴格地說，《中日聯合聲明》對於結束戰爭狀態的表述並不能說明中日雙

方就這一問題取得了完全的共識。實際上，事情的發展還是像中方所預想的

那樣，《中日聯合聲明》為雙方留下了面向國內各自做出不同解釋的空間。中

方無疑認為中日之間的戰爭狀態在法律上是自《中日聯合聲明》公布之日起結

束的，但日方也可以有自己的另外解釋。1978年10月13日，日本眾議院外交

事務委員會審議《日中和平友好條約》時，出席聽證會接受質詢的外務省國際

法局局長大森誠一就中日之間結束戰爭狀態的問題向議員做了如下說明：「關

於日中之間的戰爭狀態結束的問題，我國的立場是，在法律上，我國與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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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之間的戰爭狀態因『日華和約』第一條而結束。日中國交正常化之際，中

國主張『日華和約』一開始就無效，我國把不能承認這一主張的基本立場向中

方做了充分說明。基於日中國交正常化的大目標，日中雙方為了克服與之相

關的困難的法律問題，對共同聲明的文字表述達成了一致。因此使日中共同

聲明最終解決了有關戰爭狀態結束的問題。」ep

由此可見，日本政府就中日之間結束戰爭狀態的問題面向國內所做出的

解釋，實際上仍然堅持了原有的基本立場，只是在《中日聯合聲明》關於這一

問題的文字表述上做出了一些無關宏旨的讓步。

1972年9月29日上午，《中日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其

後，大平即前往民族文化宮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作為中日邦交

正常化的結果，「日台和約」失去「存在的意義」，日本與台灣當局「斷交」eq。

下午，周恩來陪同田中等人飛抵上海，當地根據中央安排組織了場面壯觀的

三千人參加的歡迎儀式和六千人參加的歡送儀式，象徵性地表達了中國人民

熱烈擁護中日邦交正常化。周恩來在上海送別田中一行後即乘專機返回北

京。他在飛機上欣慰地說道：「我們和日本是兩千年的歷史，半個世紀的對

立，20多年的工作。今天，我們已經看到時代螺旋式地前進了。」er至此，戰

後中日關係終於實現了正常化。

五　結語：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從1972年7月7日田中上台到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僅僅用了八十四天，這

種破竹之勢連日本國內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感。周恩來十分欣賞和欽佩 

田中的決斷能力和超凡勇氣，他在會見日本客人時曾高度評價說：「田中先生

一上任就立即做出決斷，恢復邦交，這是了不起的，值得稱讚，他比尼克松

勇敢。」es

通過對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過程的回顧和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中日

聯合聲明》的發表、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兩國領導人從大局出發，從中日兩國

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求大同存小異，進行了充分

的合作、對話與協商的結果，儘管還遺留了種種未曾圓滿解決的問題，如細

菌戰受害、毒氣武器遺留、強制勞工以及對中國民眾所受損失的賠償等，至

今仍需要中日之間進行對話、協商和談判加以解決。因此，中日邦交正常化

的歷史經驗以及政治解決模式和外交談判路徑，至今仍有其現實意義。

從人類歷史進步的潮流，以及亞太地區乃至國際社會的和平與發展的宏

觀視野和戰略遠景來看，這一雙邊外交的成果不僅有力地推進了中日兩國官

方關係的正式建立，也在戰後中日關係史上，為中日兩國之間推進各個層級

和多種渠道的對話、協商與合作來增進理解、消除分歧、增加信任、化解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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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通過「政治解決」模式，審慎地處理結構性問題，積極發展雙邊關係，開

創了一個極好的範例，進行了基礎性、規範性、制度性的安排和建設，同時

也是中日兩國攜手為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共同發展提供的具有劃時代意

義的公共產品。

無論如何，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戰後中日兩國從沒有國家

關係到邦交正常化，走過近二十年「山重水復疑無路」的艱難路程，經過近

二十年對日「民間外交」「以民促官」的「長期積累」，終於「柳暗花明又一村」，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在1972年金秋時節實現了邦交正常化，中日關係從此

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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